产品买卖合同
买方：湖南恒光化工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201406050000000
                                       签订地点：衡阳
卖方：                                       签订时间： 2014年6月5日
    经买卖双方自愿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现就机械设备产品买卖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1、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供货时间：(含%17增值税和物流)

	序号
	名称
	品牌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1
	螺栓
	
	M20*80
	套
	200
	
	

	2
	螺栓
	
	M12*40
	套
	200
	
	

	3
	螺栓
	
	M12*50
	套
	300
	
	

	4
	螺栓
	
	M16*60
	套
	200
	
	

	5
	螺栓
	
	M16*80
	套
	200
	
	

	6
	螺栓
	
	M16*90
	套
	200
	
	

	7
	螺栓
	
	M20*90
	套
	200
	
	

	8
	螺栓
	
	M14*80
	套
	200
	
	

	9
	螺栓
	
	M16*40
	套
	200
	
	

	10
	螺栓
	
	M20*150
	套
	100
	
	

	11
	螺栓
	
	M12*120
	套
	100
	
	

	12
	丝锥
	
	M18
	副
	5
	
	

	13
	丝锥
	
	M16
	副
	5
	
	

	14
	铁丝
	
	14#
	公斤
	30
	
	

	15
	铁丝
	
	16#
	公斤
	30
	
	

	16
	斜口钳
	
	6寸
	把
	2
	
	

	17
	圆板牙
	
	Φ12
	个
	4
	
	

	18
	圆板牙
	
	Φ16
	个
	4
	
	

	19
	梅花扳手
	
	36—41
	把
	6
	
	

	20
	梅花敲击扳手
	
	36
	把
	4
	
	

	21
	梅花敲击扳手
	
	41
	把
	4
	
	

	22
	十字起子
	
	75MM
	把
	1
	
	

	23
	一字起子
	
	75MM
	把
	1
	
	

	24
	活动扳手
	
	18寸(450MM)
	把
	4
	
	

	25
	梅花扳手
	
	30—32
	把
	3
	
	

	26
	敲击扳手
	
	36
	把
	2
	
	

	27
	三角刮刀
	
	8寸
	把
	1
	
	

	28
	三角刮刀
	
	300MM
	把
	1
	
	


总价：
2、 质量要求：产品的技术标准按国家（行业或企业或买卖双方商定的技术协议）标准执行并满足现场使用要求。产品保质期一年，自甲方接货之后计算，产品在保质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的，乙方必须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乙方自甲方通知之日起七天内更换、退货、赔偿，逾期则按合同的2‰/日承担违约金，甲方可以自行更换、修复，并要求乙方承担费用。
3、 交货地点及方式：买方指定地址。同时向买方提交发货清单，清单须注明品名、型号规格、数量。
4、 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卖家发货到买方公司。
5、 包装标准、包装回收和费用负担：按行业标准包装,卖方负责费用，不回收。
6、 验收：按国家（行业或企业或买卖双方商定的技术协议）标准验收。验收期限：货到三天内完成。
7、 结算方式及期限：网上交易，买家支付宝付款后发货。 

8、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而提出的诉讼，由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9、 不可抗力：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按合同法解决
本合同和本合同任何条款的修改均须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合同章后生效，本合同有效期至双方义务履行完毕止。本合同一式两份，买方一份，卖方一份，传真件有效。
买方（章）： 湖南恒光化工有限公司             卖方（章）：
单位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松木工业园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曹军                            委托代理人：
电    话：18073476861                        电    话：
传    真：0734-8593838                       传    真：
